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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

司(下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相关

议案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，并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议案资料后，对以下事项

发表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拟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是为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，该

担保事项有利于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。 

2、公司对子公司采取了有效监控措施，风险可控。但我们提醒公司管理层应密

切关注担保风险，加强对外担保管理，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，严格控

制和化解现存对外担保风险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，及时履行披露义务，

切实维护股东利益，促进公司稳定发展。 

3、苏州新材料目前已经实现成品销售，在其研发成功并规模商业化使用之前还

存在许多市场和政策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，公司管理层应督促苏州新材料以承

担国家科技部 863 课题为契机，按研发进度抓紧相关研发工作并做好市场商业化的

工作，同时争取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适当的融资方式，

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及公司提供担保的安全性。 

4、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尚

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该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且担保事项为对子公司的担保，

风险可控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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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

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 

 

华卫良                    耿成轩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2019年 3月 8日 


